
冷水鲟鱼出口通关全流程

产品名称 冷水鲟鱼出口通关全流程

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
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

联系电话 0755-25108873 18807550903

产品详情

近年来，冷水鲟鱼市场需求逐年攀升，越来越多的冷水养殖鲟鱼“游”出国门，出口量连年增加。根据
《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第243号令）要求，海关对出境冷水鲟鱼实施检验检
疫和监督管理。

 

注册登记条件

对输入国家或地区要求中国对向其输出冷水鲟鱼的生产、加工、存放单位注册登记的，海关总署对出境
冷水鲟鱼养殖场、中转场实施注册登记制度。

出境冷水鲟鱼养殖场、中转场申请注册登记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周边和场内卫生环境良好，无工业、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和水产品加工厂，场区布局合理，分区科
学，有明确的标识；

（二）养殖用水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，具有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海关出具的有效水质监测或者检测报告
；

（三）具有符合检验检疫要求的养殖、包装、防疫、饲料和药物存放等设施、设备和材料；

（四）具有符合检验检疫要求的养殖、包装、防疫、疫情报告、饲料和药物存放及使用、废弃物和废水
处理、人员管理、引进水生动物等专项管理制度；

（五）配备有养殖、防疫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有从业人员培训计划，从业人员持有健康证明；

（六）中转场的场区面积、中转能力应当与出口数量相适应。



出境食用冷水鲟鱼非开放性水域养殖场、中转场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与外部环境隔离或者限制无关人员和动物自由进出的设施，如隔离墙、网、栅栏等；

（二）养殖场养殖水面应当具备一定规模，一般水泥池养殖面积不少于20亩，土池养殖面积不少于100亩
；

（三）养殖场具有独立的引进水生动物的隔离池；各养殖池具有独立的进水和排水渠道；养殖场的进水
和排水渠道分设。

出境食用冷水鲟鱼开放性水域养殖场、中转场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养殖、中转、包装区域无规定的水生动物疫病；

（二）养殖场养殖水域面积不少于500亩，网箱养殖的网箱数一般不少于20个。

 

 

海关注册登记

企业登录“互联网+海关”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（平台地址：http://online.customs.gov.cn），点击“行政
审批”模块进入“出境特定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生产、加工、存放单位注册登记”，按照操
作提示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，向所在地直属海关提出网上申请。经海关考核评审合格后，颁发《出境水
生动物养殖场/中转场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》，有效期5年。

每个注册登记养殖场或者中转包装场使用一个注册登记编号。同一企业所有的不同地点的养殖场或者中
转场应当分别申请注册登记。经注册登记的养殖场或者中转场的注册登记编号专场专用。

 

 

出口申报

特别注意：冷水鲟鱼属鲟形目，根据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（CITES）规定，鲟形目(Acipe
nseriformes)所有物种均已列入CITES保护物种名录，出口人工养殖冷水鲟鱼需提前办理取得国家濒危物种
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允许进出口证明书》，方可出口。

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（网址：https://www.singlewindow.cn/#/）录入出口申报信息。出境
冷水鲟鱼养殖场、中转场所在地海关受理企业出口申报，申报时企业应提供供货证明、合同等相关单证
。

 

 

检验检疫

海关按照下列依据对出境冷水鲟鱼实施检验检疫：



（一）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、强制性标准；

（二）双边检验检疫协议、议定书、备忘录；

（三）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检验检疫要求；

（四）贸易合同或者信用证中注明的检验检疫要求。

产地隶属海关受理出口申报后，查验注册登记养殖场或者中转场出具的《出境水生动物供货证明》，根
据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监控结果、日常监管记录、企业分类管理等情况，对出境养殖冷水鲟鱼进行检验
检疫。经检验检疫合格的，海关对装载容器或运输工具加施标识，按照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要求出具《
动物卫生证书》。

 

 

运输管理

出境冷水鲟鱼用水、冰、铺垫和包装材料、装载容器、运输工具、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、标准和
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要求。出境养殖冷水鲟鱼外包装或者装载容器上应当标注出口企业全称、注册登记
养殖场和中转场名称和注册登记编号、出境冷水鲟鱼的品名、数（重）量、规格等内容。来自不同注册
登记养殖场的冷水鲟鱼，应当分开包装。

运载冷水鲟鱼的容器、用水、运输工具应当保持清洁，并符合动物防疫要求。中转、包装、运输期间，
食用冷水鲟鱼不得饲喂和用药，使用的消毒药物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 

 

口岸查验

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出境冷水鲟鱼，不更换原包装异地出口的，经离境口岸海关现场查验，货证相符、封
识完好的准予放行；需在离境口岸换水、加冰、充氧、接驳更换运输工具的，应当在离境口岸海关监督
下，在海关指定的场所进行，核对货证相符、临床检查无异常的，加施封识后准予放行。

监督管理

取得注册登记的出境冷水鲟鱼养殖场、中转场应当建立自检自控体系，建立完善的养殖生产和中转包装
记录档案，要如实详细填写《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/中转场检验检疫监管手册》，落实动物防疫要求，做
好药物管理。

所在地海关对取得注册登记的出境冷水鲟鱼养殖场、中转场实行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审查制度，并每年
按计划开展出境冷水鲟鱼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监控。

来源/中国口岸科学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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